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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稱本會）為協助重傷犯罪被害人家

庭減輕經濟負擔，運用、轉介或提供醫療及照護服務資源，提升照護與

生活品質，依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以下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

及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保護服務對象如下： 

(一) 重傷犯罪被害人。 

(二) 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稱長照法）第三條第三款定義之家庭照顧

者，但以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之範圍為限。 

(三) 支付重傷犯罪被害人醫療及照顧相關費用之家屬。 

(四) 協助照顧重傷犯罪被害人之家屬。 

(五) 依第五十四點得準用本要點之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 

三、本會所屬分會（以下稱分會）得依下列方式提供保護服務措施： 

(一) 協助或轉介運用長照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稱身權法）

及相關規定所定之服務資源。 

(二) 提供保護服務對象住院醫療、銜接照顧及長期照顧期間服務措施。 

(三) 補（資）助無法自理生活之重傷犯罪被害人必要費用。 

(四) 補（資）助第一款及第二款服務之自行負擔費用。 

(五) 提供輔具、居家無障礙環境、生活照顧用品等照顧所需或補助其

費用。 

(六) 提供、轉介或媒合其他工具性、資訊性及情感性服務。 

四、本會或分會規劃及執行身心障礙者之保護服務措施，應遵循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三條規定之一般原則。 

五、重傷犯罪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分會提供保護服務措施時，應以其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 

六、本會應將長期照顧服務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課程納入新進人員

職前教育訓練及專任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本會得安排專任工作人員觀摩辦理重傷犯罪被害人家庭保護服務績優

之分會，或請該績優分會於在職教育訓練進行分享或報告。 

本會及各分會得視業務需要，提供保護志工有關第一項內容之教育訓

練。 

第二章 需求評估 

七、分會工作人員與保護服務對象進行會談或談話後，知悉其有醫療、長期

照顧或身心障礙服務需求時，應就其醫療及照護需求蒐集資訊並進行

初步評估。 

保護服務對象申請第二十五點第一款之銜接照顧費用補助及第二款之

重傷生活照顧津貼，應進行特別評估。 

前項特別評估，由分會工作人員或安排具有第十一點第一項身分之合

適專業人員進行。 

進行特別評估前，應向保護服務對象說明評估目的、方式及內容，並於

徵詢同意後為之。 

特別評估應做成書面紀錄，視需求擬定處遇計畫，由分會依內部簽核程

序核定後執行。 

八、分會得擇定下列有關項目進行特別評估： 

(一) 居住狀況。 

(二) 外出及交通狀況。 

(三) 起居生活狀況。 

(四) 經濟狀況。 

(五) 工作現況。 

(六) 健康及醫療照顧。 

(七) 休閒、社會參與及自我決定。 

(八) 其他。 

分會對於家庭照顧者之需求瞭解，得輔以壓力檢測或照顧負荷等相關



量表進行。 

九、分會依第七點第一項規定取得之資訊或特別評估結果，區分重傷犯罪

被害人類型如下： 

(一) 緊急保護服務對象：臥床且完全無法自理生活。 

(二) 扶助保護服務對象：健康狀況不佳，行動不便且生活自理能力受

損，依賴他人協助日常生活。 

(三) 關懷保護服務對象：健康狀況稍差，行動能力尚可，生活可自理。 

(四) 一般保護服務對象：健康狀況尚佳，具有社交互動，生活可自理。 

分會得視重傷犯罪被害人生理、心理、健康或生活狀況，敘明理由調整

其類型。 

保護服務對象之追蹤關懷，分別依下列情形辦理： 

(一) 屬緊急保護服務對象或扶助保護服務對象者，分會應安排專人追

蹤關懷，並至少每一個月聯繫互動一次。 

(二) 屬關懷保護服務對象或一般保護服務對象者，分會得適時安排追

蹤關懷及聯繫互動。 

十、保護服務對象之需求，如非本要點規定範圍，分會得依本會其他相關規

定提供服務，或轉介其他單位予以協助。 

第三章 專業合作 

十一、分會得結合以下專業人員，提供保護服務對象工具性、資訊性及情感

性服務： 

(一) 醫師。 

(二) 牙醫師。 

(三) 中醫師。 

(四) 藥師。 

(五) 護理師。 

(六) 物理治療師。 

(七) 職能治療師。 

(八) 呼吸治療師。 

(九) 語言治療師。 



(十) 社會工作師。 

(十一) 臨床心理師。 

(十二) 諮商心理師。 

(十三) 照顧服務員、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十四) 其他經政府考試及格、訓練或認證而取得資格、證明而得提供

服務之專業人員。 

前項各款專業人員，以具備重傷醫療、長期照顧或身心障礙者服務之工

作經驗者為適當。 

十二、分會得結合以下專業服務機構，提供保護服務對象工具性、資訊性及

情感性服務： 

(一) 依據長照法設立之長照服務機構。 

(二) 依據身權法設立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

六條所列單位。 

十三、本會或分會訂定有關第十一點第一項各款專業人員之運用規定或安

排服務，應遵守各該職務之專業倫理及守則。 

十四、重傷犯罪被害人於銜接照顧或長期照顧期間，分會得視其家庭照顧

者之需要，安排所結合之專業人員或專業服務機構提供照顧指導服務。 

十五、分會結合專業人員或專業服務機構提供服務之費用支付標準，由本

會訂定費用範圍建議表。 

分會應依當地資源、供需及服務情形，於前項費用範圍建議表之範圍內

訂定支付標準。 

前項支付標準，分會於訂定或修正時，應陳報本會核定。 

第四章 經濟支持 

第一節 通則 

十六、本要點所稱經濟支持，包含醫療補助及照護補（資）助。 

十七、政府機關依其他法律提供醫療及照護服務且內容優於本會所提供者，

分會得評估提供轉介或協助申請服務。但保護服務對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 保護服務對象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有受損害之虞並

有急迫性。 

(二) 無接受轉介或申請意願。 

保護服務對象運用政府機關或其他機構、團體之醫療或照護服務資源，

未獲補助部分，分會仍得依本要點提供補助。 

十八、分會評估保護服務對象之需求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 保護服務對象之經濟能力。 

(二) 對於家庭生活或必要支出之影響。 

(三) 負擔扶養之情形。 

(四) 支出費用之數額。 

(五) 負擔費用之義務。 

(六) 同時或近期辦理其他照顧事宜。 

(七) 其他認因支付費用而產生影響之事項。 

前項評估保護服務對象，應包含下列之人： 

(一) 成年之重傷犯罪被害人。 

(二) 支付重傷犯罪被害人醫療及照顧相關費用之家屬。 

(三) 對於重傷犯罪被害人之醫療及照顧應負擔義務之家屬。 

第一項評估應作成書面紀錄，並應將已受領或預期受領犯罪被害補償

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社會保險、社會救助或其他因犯罪被害事件所

得之給付納入考量。 

十九、經濟支持補助，通用原則如下： 

(一) 支出事由應與犯罪被害事件具因果關係。 

(二) 支出事實之發生，以犯罪被害發生之日起為限。 

(三) 支出地點或交通之起訖地點其一為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外國

時，不適用之。 

二十、保護服務對象申請本要點之補（資）助，分會應協助備齊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依申請補（資）助項目規定應檢具之相關憑證或文件。 

第二節 醫療補助 



二十一、醫療補助項目如下： 

(一) 醫療補助金。 

(二) 就醫交通及住宿費用。 

二十二、保護服務對象有醫療費用需求者，分會得協助申請醫療補助金。 

每案最高以新臺幣（下同）十萬元為限，額度內得分次申請補助。 

保護服務對象應檢附醫療機構開立之醫療費用憑證正本或其他足資識

別支出事實之文件為憑。 

經分會評估其需求並依內部簽核程序核定同意補助者，於保護服務對

象未聲明不服並簽具收據後支給。 

因積欠醫療機構醫療費用而無法取得醫療費用憑證，得以欠費或同等

意思通知或文件代之，前項支給由分會代為向醫療機構繳納並取得醫

療費用憑證正本。 

下列費用支出，視為醫療費用： 

(一) 重傷犯罪被害人於醫療機構急診及住院期間所衍生之非屬醫療性

質之費用。看護費用以經醫師診斷建議需有專人在旁照顧者為限。 

(二) 重傷犯罪被害人之醫療或健康保險費用。保險費用以繳納後將有

助減少醫療費用自行負擔金額為限。 

申請醫療補助金之金額逾補助範圍，而分會經評估認為確實有補助之

必要，應提交分會重傷犯罪被害人家庭服務審查小組（以下稱審查小

組）審查，經核定同意補助者，逾補助範圍之經費，以分會自有款補助

之。 

二十三、申請就醫交通及住宿費用補助，以下列重傷犯罪被害人為限： 

(一) 身心失能者。 

(二) 視覺障礙者。 

(三) 下肢肢體障礙者。 

(四) 經分會評估其經濟、身心、路程等狀況，認有提供補助之必要者。 

前項所稱就醫，指重傷犯罪被害人至醫療機構進行急診、住院、門診、

復健等接受醫事服務之程序。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身心失能者，指依長照法申請核定失能程度第二級



至第八級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者，指依身權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之視覺障礙者。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下肢肢體障礙者，指依身權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第

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之肢體障礙而屬下

肢障礙者。 

二十四、就醫交通及住宿費用之補助標準如下： 

(一) 就醫交通費用： 

1.每人之交通費用補助數額，依順路行程中合理必須搭乘之飛機、

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乘坐經濟（標準）座（艙、車）

位及計程車費用計算。 

2.駕駛自用汽（機）車者，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

價計算。 

3.搭乘計程車者，以所搭乘大眾運輸抵達距就醫地點最近場站往

返就醫地點之間為限。 

4.補助次數以合理必要之範圍為限。 

(二) 就醫住宿費用： 

1.每人每日之住宿費用補助，最高二千元，每增加一人，增加補助

五百元，至多補助十四日為限。 

2.採租賃房屋方式者，補助以三個月為限，其標準準用本會居住安

置補助標準及作業規定第八點規定。 

前項補助，分會應審核下列事項： 

(一) 補助對象以就醫之重傷犯罪被害人本人及一名陪同家屬為限。 

(二) 保護服務對象應檢附交通費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住宿支出憑證

正本為憑。保護服務對象遺失或毀損交通費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住宿支出憑證正本，分會於確信其交通及住宿事實情況下，得以

其他足資識別支出事實之文件或切結方式代之。 

(三) 就醫交通及住宿支出事實之發生，以犯罪被害發生時起為限。 

(四) 交通之起訖地點其一，或住宿地點為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外



國時，不適用之。 

經分會依內部簽核程序核定同意補助者，於保護服務對象未聲明不服

並簽具收據後支給。 

第三節 照護補（資）助 

二十五、照護補（資）助項目如下： 

(一) 銜接照顧費用。 

(二) 重傷生活照顧津貼。 

(三) 特殊照顧費用。 

二十六、重傷犯罪被害人屬緊急保護服務對象或扶助保護服務對象且於下

列情形之一期間有照顧費用需求者，分會得於期間結束後，協助申請銜

接照顧費用補助： 

(一) 向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政府長期

照顧服務審查期間。 

(二) 轉換入住其他醫療機構或病房，而無醫療或照顧專業人員服務期

間。 

(三) 其他醫療或照顧銜接過程，而無醫療或照顧專業人員服務期間。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期間，分會得依其按月申請並評估其需求及預計支

出後，先為支付銜接照顧費用暫時補助。 

二十七、銜接照顧費用暫時補助標準及核定程序如下： 

(一) 每案每月最高以五萬元為限。資助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二) 期間至多二個月。 

(三) 保護服務對象應檢附足資識別有第二十六點第一項情形之文件為

憑。 

經分會評估其需求並核定同意補助者，由保護服務對象簽具收據後支

給。 

二十八、銜接照顧費用之補助標準及核定程序如下： 

(一) 每案最高以二十萬元為限。各項目補助上限，依第二十九點第一

項各款規定。 

(二) 申請補助累計金額於十萬元以內者，由分會依內部簽核定。 



(三) 申請補助累計金額超過十萬元者，應提交審查小組審查。 

前項申請補助累計金額，指已核定補助金額加計本次申請金額之合計

數。 

保護服務對象應檢附銜接照顧費用支出憑證正本或足資識別支出事實

之文件為憑。 

經分會評估其需求並核定同意補助者，應扣除已領取之銜接照顧費用

暫時補助，於保護服務對象未聲明不服並簽具收據後支給。 

二十九、銜接照顧費用之各項目補助上限金額如下： 

(一) 看護費用： 

1.採機構看護：每月五萬元。 

2.採本國籍看護：每月六萬元。 

3.採外國籍看護：每月三萬元。 

4.採家庭照顧者看護：每月依該年度基本工資取至千位數，百位數

以下無條件捨去。 

(二) 輔具費用：每案六萬元。 

(三) 照顧用品或設備費用：每月二萬元。 

(四) 其他必要費用：每月五千元。 

前項第一款，未滿一個月，按比例計算；第三款及第四款，未滿一個月，

以一個月計。 

三十、重傷犯罪被害人經核定長期照顧需要等級，或屬第九點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類型而有經濟需求者，分會得協助每年申請重傷生活照顧

津貼。 

重傷生活照顧津貼之支給標準及核定程序如下： 

(一) 每案每月三千元以上，最高金額依其等級或類型於第三項定之。

支給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二) 全年度以十二個月為期；未滿全年度，以該年度十二月為止期；

按月支給。 

(三) 全年度按月支給金額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或該年度之支給

總額未達十萬元者，由分會依內部簽核程序核定。 



(四) 全年度按月支給金額一萬元以上，或該年度之支給總額十萬元以

上者，應提交審查小組審查。 

前項第一款之最高金額，依下列方式區分： 

(一) 長期照顧需要等級第七級至第八級之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以二

萬四千元為限。 

(二) 長期照顧需要等級第四級至第六級之中度失能者，或屬緊急保護

服務對象，每月最高以一萬八千元為限。 

(三) 長期照顧失能程度第二級至第三級之輕度失能者，或屬扶助保護

服務對象，每月最高以一萬二千元為限。 

全年度之支給，應於支給年度開始前完成評估及核定。 

經分會評估其需求並核定同意支給者，由保護服務對象簽具收據後按

月支給。 

三十一、重傷生活照顧津貼支給期間，分會知悉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停止支

給： 

(一) 重傷犯罪被害人死亡。 

(二) 重傷犯罪被害人出境一個月以上。 

(三) 保護服務對象表示拒絕支領。 

(四) 經濟情況顯著改善，經特別評估已無支給之必要。 

(五) 其他經特別評估認繼續支給顯不適當之情形。 

前項停止支給，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通知受領之保

護服務對象。 

三十二、保護服務對象有特殊照顧費用需求者，分會得協助申請特殊照顧

費用補助。 

每案最高以十萬元為限，額度內得分次申請補助。 

前項特殊照顧費用，補助項目如下： 

(一) 購買、租賃或修繕一般輔具或醫療輔具。 

(二) 居家無障礙環境、設施之裝設或改善。 

(三) 購買照顧用品或設備。 

(四) 其他對於重傷犯罪被害人照顧所需之特殊支出項目。 



前項支出，屬於使用政府長期照顧或身心障礙服務之自行負擔金額，不

得申請。 

保護服務對象應檢附前項費用支出憑證正本或足資識別支出事實之文

件為憑。 

經分會評估其需求並依內部簽核程序核定同意補助者，於保護服務對

象未聲明不服並簽具收據後支給。 

申請特殊照顧費用補助之金額逾補助範圍，而分會經評估認為確實有

補助之必要，應提交審查小組審查，經核定同意補助者，逾補助範圍之

經費，以分會自有款補助之。 

第五章 審查小組 

三十三、第二十二點第七項、第二十八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三十點第二項第

四款及第三十二點第七項之審查，分會應將相關文件，連同評估紀錄及

建議補（資）助金額提交審查小組。 

三十四、審查小組由經分會聘任之審查人員並具第十一點第一項各款身分

之一者至少二人組成。 

本會或分會專任或兼任工作人員，不得擔任審查人員。 

三十五、審查小組得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審查程序： 

(一) 審查人員各自進行書面審查。 

(二) 合議制審查。 

前項第二款之審查，人數至少三人，並以單數組成，由主任委員或其指

定之審查人員擔任召集人為之。 

主任委員不具前點第一項身分者，其擔任合議制審查之召集人時，視為

審查人員。 

三十六、審查結果為同意補（資）助時，應分別依下列情形辦理： 

(一) 採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方式者，審查人員應就分會建議補(資)助

金額提出意見。 

(二) 採前點第一項第二款之方式者，審查小組應就分會建議補（資）

助金額作成決定。 

三十七、審查小組採第三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之方式者，審查人員應分別



填具審查紀錄表，分會依個別審查結果擬具綜合意見簽請主任委員核

定。 

前項審查結果，依下列方式核定： 

(一) 同意與否為多數者，依其意見；同意與否意見數相同時，由主任

委員決定之。 

(二) 補（資）助金額意見一致時，依其意見；補（資）助金額意見不

一致時，由主任委員於意見金額範圍內決定之。 

審查小組採第三十五點第一項第二款之方式者，依會議決議，並應將審

查結果填具審查紀錄表，簽請主任委員核定。 

三十八、第三十三點規定之提交審查小組，分會得委由他分會代為審查。 

前項代為審查，他分會係採合議制審查方式者，委託分會得派員親自或

視訊列席參加。 

審查結果之核定，由委託分會之主任委員行之。 

三十九、本要點各項補（資）助之核定結果，應以書面通知保護服務對象。 

四十、保護服務對象不服分會對於醫療補助金、就醫交通及住宿費用、銜接

照顧費用或特殊照顧費用補助之決定者，應於收受通知十日內，以書面

向本會聲明不服。 

本會收受書面聲明後，應請分會提供審查資料，並於五個工作日內完成

複審。 

複審結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保護服務對象，並副知受理分會。受理

分會應依複審結果為辦理依據。 

四十一、本會重傷犯罪被害人家庭服務複審小組（以下稱複審小組）由經本

會聘任之審查人員並具第十一點第一項各款身分之一者至少二人組成。 

四十二、複審小組以審查人員各自進行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審查程序。 

四十三、複審小組之審查人員應分別填具複審紀錄表，本會依個別審查結

果由執行長擬具綜合意見簽請董事長核定。 

前項審查結果之核定方式，準用第三十七點第二項規定。 

第六章 生活重建服務 

四十四、分會得依重傷犯罪被害人之需求及身心狀況，轉介或提供生活重



建服務。 

四十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重傷犯罪被害人就業需求，分會得依身權法

第三十三條規定，協助重傷犯罪被害人或其監護人向各級勞工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 

分會自行提供重傷犯罪被害人就業協助或職業訓練服務，依本會相關

規定辦理。 

四十六、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重傷犯罪被害人教育需求，分會得依身權法

第三章教育權益之相關規定，協助重傷犯罪被害人瞭解並維護其權益。 

分會自行提供重傷犯罪被害人就學補助、學習獎勵或學習培育服務，依

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四十七、分會得就特殊需求之重傷犯罪被害人訂定個別化自立生活計畫，

所需經費除政府或本會補助項目外，得經專案簽准，以分會自有款支

應。 

第七章 家庭照顧者服務 

四十八、分會為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得依其需求，轉介或提供長期照

顧知識、技能訓練、喘息服務、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 

四十九、分會得視需要規劃辦理以下家庭照顧者服務活動： 

(一) 照顧指導或長期照顧知能課程。 

(二) 喘息服務支持團體。 

(三) 情緒支持團體。 

(四) 紓壓活動。 

(五) 其他有關活動或課程。 

前項活動，由分會擬具計畫書，簽請主任委員核定後辦理。 

辦理第一項活動所需經費，得於本會訂定項目及標準範圍內，以補助款

支應。 

五十、分會辦理家庭照顧者服務活動，得視活動性質、重傷犯罪被害人之生

理、心理狀況及活動場地、交通等情形，安排重傷犯罪被害人共同參加。 

第八章 效益評估 

五十一、本要點實施效益指標如下： 



(一) 重傷犯罪被害案件之實質開案率。 

(二) 重傷犯罪被害人運用本要點補助或服務項目數及比例。 

(三) 重傷犯罪被害人家庭服務滿意度。 

實施效益除前項量化指標外，得輔以質化資料呈現。 

五十二、分會於年度結束後，應就該年度之前一年度開案且仍服務中之犯

罪被害重傷案件，對於重傷犯罪被害人本人或其家庭照顧者進行服務

滿意度調查。 

前項調查，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並將調查結果登錄於業務系

統。 

五十三、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具有填列不滿意、非常不滿意或同等意思之

項目，分會應主動瞭解原因，並積極處理或改善。 

前項處理或改善情形，應於業務系統該筆紀錄登錄備查。 

第九章 附則 

五十四、保護服務對象為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家屬，其因間接受犯罪嚴

重影響而致重傷者，得準用本要點規定。 

保護服務對象為本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者，雖為未死亡或未受

重傷之犯罪被害人，得準用醫療補助金及就醫交通及住宿費用補助規

定。 

五十五、分會依第十五點所支付專業人員或專業服務機構之費用，應視其

服務性質，依所得稅法規定列計執行業務或薪資所得。 

專業人員因執行業務之交通費用，得由分會參照本會專、兼任人員國內

出差旅費支給標準相關規定覈實報支補助。 

五十六、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法務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